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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邦德散热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暨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合同签署概况 

（一） 基本情况 

威海邦德散热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邦德散热

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德科技”）拟与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三局”）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

（含税）为人民币 207,500,000.00 元。中建三局将承担邦德科技“新建年产 819

万件热交换器生产项目”土建等招标图纸范围内所有工程。 

（二） 审批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本

次合同签订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合同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合同对手方情况 

名称：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东西湖区台商投资区东吴大道特 1 号 

法定代表人：蒋武 

注册资本：116419.995332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专业作业,第一类

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建设工程勘察,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

业除外）,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路基路面养护作业,公路管理与养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土石方工程施工,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

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建筑工程机

械与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程管理

服务,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

对外承包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

专用设备修理,金属结构销售,金属结构制造,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交通安全、管制专用设

备制造,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

服务,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停车场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中建三局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中建三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 合同主要内容 

工程名称：新建年产 819 万件热交换器生产项目 

工程地点：常福街道规划朝阳西路以南、规划五新路以东 

发包人：邦德散热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承包人：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内容：发包人提供的经图审中心盖章审核完成后的图纸项下的全部工

程以及发包人提供的其他工艺配套图纸，包含但不限于设备及材料采购安装、

工程施工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及缺陷期内的保修等工程总承包项目的全部工作，

具体实施范围根据规划和现场实际情况综合确定。 

工程承包范围：桩基、土建、水电、消防、通风、防水、涂料、外墙保温、

商品砼、预拌砂浆、公区装修、栏杆、门窗、钢结构、幕墙、强弱电、给水雨



污水管网、室外道路配套等。 

工期总日历天数：426 天。 

合同价款：含税人民币（大写）贰亿零柒佰伍拾万元整（¥207, 500,000.00

元）。 

具体协议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准。 

 

四、 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邦德科技本次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利于推动其

项目建设和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 

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

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五、 风险提示 

（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下的项目工程较大、建设内容较多、工期较长，

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施工质量、施工技术、施工环境及建设进度变化等

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造成工程不能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完工。公司将加强相关内

部控制，完善建设流程，督促建设工作保质保量如期完成。此外，公司亦将对

工程质量进行全程监控，加强工程建设过程中各类风险的事前管控，确保高质

量、高品质完成全部工程。 

（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到自然灾害和社会性突发事件

等不可预见的或不可抗力的情形，有可能会影响合同的正常履行。 

六、 备查文件目录 

（一）《威海邦德散热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威海邦德散热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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